

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





对于首次发生下列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在税 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 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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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项

	


1
	纳税人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，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非税控 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 案且没有违法所得

	

2
	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税务登记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 续

	
3
	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加盖发票专用章且没有违法所得

	

4
	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将财务、会计制度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 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





